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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总工会等部门

关于建立完善特困职工扶贫帮困

救助机制意见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省总工会、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劳动保障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卫生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人事厅、省建设厅《关于建立完善特困职工扶贫帮困救助机制的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二○○四年二月十日

关于建立完善特困职工

扶贫帮困救助机制的意见
省总工会 省物价局 省财政厅 省劳动保障厅 省民政厅

省卫生厅 省教育厅 省人事厅 省建设厅

（二○○四年一月）

为切实解决特困职工的生活困难，现就在全省建立完善特困职工扶贫帮困救助机制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建立完善就业援助机制，帮助特困职工实现再就业。劳动保障部门对特困职工家庭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人员，加大实施再就业援助力度，通过政府差额购买公益性岗位等途径，帮助其实现再就业。教育、人事部门将特困职工家庭大中专毕业子女列为优先推荐就业对象，积极推广南京市对特困职工家庭毕业生实行下达计划、协商安置、市场就业的办法。

二、建立完善医疗救助机制，认真解决特困职工家庭就医难问题。由各级政府牵头，卫生、民政、劳动保障、财政、工会等部门参加，联合社会力量，争取各方支持，尽快建立社会医疗救助机制。多渠道筹集资金，在市、县开办各种形式的慈善医院或慈善门诊，解决低保对象和特困职工家庭就医难问题。

三、建立完善教育救助机制，帮助特困职工子女完成学业。学校对特困职工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子女要减免杂费，对缴纳课本费有困难的应免费提供课、簿本。对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，应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的状况，酌情减免学费，确保特困职工子女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。

四、建立完善住房救助机制，对特困职工家庭实施住房保障。市、县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按当地政府制定的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救助标准，通过房租减免、发放租赁补贴、实物配租（廉租房）以及贷款贴息等方式，对特困职工家庭实施住房保障。

五、建立完善工资监控预警机制，制止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。进一步健全欠薪报告、工资平等协商等制度，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。劳动保障部门和总工会要设立企业欠薪举报电话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制止和纠正企业克扣、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。

六、建立完善生活救助机制，帮助特困职工解决生活困难。市、县总工会要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，建立和完善特困职工档案制度，全面准确地掌握特困职工家庭生活状况，在严格规范特困职工认定标准的基础上，认真做好特困职工证的审批和发放工作。将符合低保条件的特困职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。要建立健全市、县总工会困难职工援助中心，完善党政工干部联系帮扶特困职工家庭制度，深入地开展送温暖活动，帮助特困职工解决好生活中的急难问题。

七、凡持有市、县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证的职工家庭除享受上述政策外，也同时享受对城市低保对象的有关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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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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